[bookmark: _GoBack]芒市自然资源局关于《芒市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管理办法（试行）》的听证报告

按照省、州政府关于推行重大决策听证制度的要求，芒市自然资源局于2022年11月9日下午举行了《芒市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管理办法（试行）》听证会。现将听证会的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听证会举行情况
2022年10月12日芒市自然资源局在“芒市自然资源局信息公开专栏”发布了关于举行关于举行《芒市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管理办法（试行）》听证会的1号公告；2022年10月31日在“芒市自然资源局信息公开专栏”公布2号公告，向社会公告听证代表名单、听证时间、地点。2022年11月9日15:00-17：30在芒市自然资源局三楼会议室举行听证会，听证主持人为芒市自然资源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杨汉新， 芒市自然资源局开发利用和行政审批股股长杨兴杰、土地收购和储备中心主任康定青担任听证人（政策发言人），听证监察人由芒市人民政府督查室副主任杨宏担任，听证书记员为芒市自然资源局开发利用和行政审批股工作人员邵维英，杨会旭，李燕萍担任。听证代表应到会18名，实到会18名，其中人大常委会1名、市政协领导1名、相关部门3名、乡镇代表7名，企业5名、律师1名。
二、听证会听证事项内容概要
为积极盘活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推动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建设，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结合芒市实际，制定《芒市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管理试行办法（试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相关事宜的通知》相关文件规定，芒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应规范有序推进。严格规定《芒市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管理试行办法（试行）》的适用范围、入市主体、实施主体、入市条件、入市方式、入市程序等。
三、听证代表提出的主要意见建议情况
根据听证会召开情况，听证代表原则同意《芒市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管理试行办法（试行）》，听证代表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主要整理为以下 11 条：                      
1.办法中“水务”改为水利；
2.第5页“入市实施主体组织”改为“入市实施主体提请”。
3.目前村寨集体建设用地相当少，农用地转用建设用地如何操作，建议在办法中明确。
4.土地已分到农户，怎么收回再转为建设用地，建议给予明确。
5.办法中以“同权、同价”入市，对山区乡镇不公平；
6.在乡村规划中，村集体发展用地、分家户用地无法纳入村庄规划。
7.原来的土地租赁年限跟着林权政策走，建议统一规范。
8.在农用地转用报批中，村集体建设用地是否受年度计划受限。
9.第六页8点建议加上农业农村局；
10.第八页第二十二条中“可”建议改为“应该”。
11.建议第十七条改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应提交申请材料，包括入市申请书、入市方案、集体经营性组织决议材料、土地评估报告以及其他材料。其中：入市方案由实施主体编制，包括规划条件、土地用途、界址、面积、使用年限、入市价格、入市方式、交易方式等。（基本与第五页第5点编制入市方案“明确拟入市宗地的........”内容保持一致）
四、听证意见建议采纳情况
（一）针对听证代表所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经评议研究， 5  条意见和建议予以吸收采纳，我单位将进一步完善《芒市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管理试行办法（试行）》。具体采纳的意见和建议如下：
第1条. 办法中“水务”改为水利；
第2条. 第5页“入市实施主体组织”改为“入市实施主体提请”。
第9条.第六页8点建议加上农业农村局；
第10条.第八页第二十二条中“可”建议改为“应该”。
第11条.建议第十七条改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应提交申请材料，包括入市申请书、入市方案、集体经营性组织决议材料、土地评估报告以及其他材料。其中：入市方案由实施主体编制，包括规划条件、土地用途、界址、面积、使用年限、入市价格、入市方式、交易方式等。（基本与第五页第5点编制入市方案“明确拟入市宗地的........”内容保持一致）
采纳的理由：以上意见和建议符合芒市开展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要求，有利于完善《芒市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管理试行办法（试行）》的操作，给予采纳。
（二）针对听证代表所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经评议研究， 6  条意见和建议不予以吸收采纳，不予采纳的意见和建议如下：
第3条：目前村寨集体建设用地相当少，农用地转用建设用地如何操作，建议在办法中明确。
第4条.土地已分到农户，怎么收回再转为建设用地，建议给予明确。
第5条.办法中以“同权、同价”入市，对山区乡镇不公平；
第6条.在乡村规划中，村集体发展用地、分家户用地无法纳入村庄规划。

第7条.原来的土地租赁年限跟着林权政策走，建议统一规范。
第8条.在农用地转用报批中，村集体建设用地是否受年度计划受限。  
不予采纳的理由：以上6条意见提及问题涉及规划调整、土地征收、农用地转用报批，不属于《芒市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管理试行办法（试行）》内容范畴。



芒市自然资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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